RIS S A 2k

1144 B f§ + 3 %1525
IR R

pa

o bF oA HOE ERTARCHER L

#HO®E  EHFTHIACHE A
PAFEARFRERALIETIRE(RA)FTE > LR A H R
FI14ET7 3p hiak L] b fellde B b §f 3 $2105L % - 3 2
AAs bR AR RIIGELY TP 2 @ REh % % 0 2

2

»

X

N

- " RARPME PP ITREOR 2 F TR
N e et ST I A aS ARG U CF R L kTR
Biaiﬁﬂﬁkiﬁwm’ﬁﬁawhﬁﬁﬁzﬁﬁ;ﬁugé¥69
EH2E T F 2 o AP FABOE T I L1250
w18z b E > A A A BOES AR ?’%AE%O,zﬁvL;z T
NIm A, ﬁﬁgd%%,g B A in/a&@”ﬁ;ﬁ*&&%@j—@fﬁ ‘%%LQ
el 2 TR X R ER IR A B2 L TR
& AP o

puns)

SR AHORE E R EE AN AR P IS P A
RNEFWE B 3I86IE L A A 0 £ fj;j 2 & ;aﬁ-, d g

- @M a HA o

A i U

— v PR AARIRAGE LA R AHFOARII2E2 13p 198
40535 > m R 2 M5 5000-00005L 8 £ 41482 > /- 3

£



EGAL T ﬁ*%'&g' T 7w AR BRI GR BB
&

F
P3raf » Flan AL R B w2 RAFERT AR FEY - R
Vi<e

%F*?ﬁﬁw
tﬁ

R AR T RAER AR B RES LD

%°ﬁwﬂ“*“WD% FLLAFEEE D AT &
ALY o P TR R A R RRESE D BRI
Bt W ABERABEL > T RATE S D ik

o R AL R o P L fspess ekl EH 6 B gEin
ﬁ°ﬁ¥?*”%%§@%%MMOM%P3 e (TH
/f‘;-g'iﬁf’) ’?(;-:éi 4‘%5‘5’4 2% L '}'Lj:‘i}. A F ’ﬁ:/\’;j—O
ﬁ@%iﬁﬁﬁﬁ’qm%fﬂ ’ + K& A R &R

\

bk
—=\

5Yd

J

W
3 =%

2EY ?(Tﬁfaiﬁ)°iﬁ R p AL
ﬁ"’f‘(‘fPa)75 5257-~)I&F?'ué’ OO;“‘F]FEF‘IOSOO
0~ ~ 3 T4 4 306,000~ ~ ¥ 2 fmaiz 713,500~ ~ #HA4
e £250,000~ %3 E o A} f’%&?ﬁf]@&,—:\ w3 A FHO
B2 2 T NIRA S RAZFIBTIEFIART > p REM S 7
'B»TQ?‘??@ FIETRETE e 20 REREFSLZEY
o AR FEZ IR BEDP D (- ) A IFA RIS
<*xﬁ_}'%»k793 0257~ » 2 pAcsihg 2xd ¥ p AT 5
Pk REFIFRE L o (2) HERE AT
24 BT o
AP IFAP A FA O & iéﬁc’;" 4 E%#\
X DR P WL R
AL ERFAFRE AT BB piﬂ%i ﬁ%’%%%
FRESCETFTE ANRFEFR > RENHRD CAERER
B makd A F I BT B iRE o R 3R
AFHOTAHF D 45 o ?iﬁﬁ@ BRI AR R A
OFE#ct§ LIRS net 2 A RS * 28327 FraTi
Ak q‘_ﬁ;‘,;_:r‘;& PR A J‘Jﬁ“éi’r T ERSFIE S iR
F
W

0N

FE
ﬁ%ﬁ@%ﬁﬁ?* » WL T R A 2
ﬁfiﬁ"aﬂwﬁ’&%iﬁ 'E‘,Ta‘?”"ﬁ%i ogzi;fw FER LR
b FABMOTER A

m
T
b
fie
a_.
Yy
)H-
F
o1
Pad
=

\r'l



i

LR wp S R g o R AHORE R
W;i@ﬂ’B#ﬁéﬁ%%%%E°%%m“%wﬂ_ﬁ
AﬁO?@éﬁﬁiﬁ’ﬁlﬁ& ZFRF FERR
FTRAL B IFAGHR AL P /:_ﬁ.—r_}i‘ BT P (TS B
ﬁﬁ%§’fiﬁAﬁ%ﬁﬂgwﬁﬁ’ﬁﬂﬁiw%@@
Tl o X RPHRARNZERI ABEPELFELT FFH
%’fiﬁk@ﬁﬁ%§m$%z@ﬂo@L%A¢$Lw
LB IR PRk EATE 0 AL AR A B &
%ﬂ@%iff’%é#w%’jfnﬁﬁﬁw: (—)J;&Aa?%
Sy oo (Z) 42 fIH R e d 45 B3
G o o
@ﬁ%@é VIR PTAZFAEIDD > G F A 2IRpTIFL
Hi o b F A et pegr 4 268, 1205 A L (YRR 72,00
O*J‘l'f$%253%w%a‘ﬁ%é@wa%mM(moaa e
feais § 13,500~ » #5090 £ v b3t F 2 £ §F 7268, 12
07 ) » HFede 35> B3 ABRER ¢ (- ) RIAHHw
FIHARSERE D B2 RE EINA BT By X It R
FR 2B D o (2 ) BRI AL FA REF
B A208,120% 0 TR ATKRE AEEY p AT F
ko R EJIFDI6 2 1L o AL PR A R E RER
PSS o (RF S W L 8524, 9057 A 4
PR A PR b PR A A PR )

s

PINE RSS2

(= ) AP FABOEAT12#27 13p 1905404 37 > mREEf 2

w5 A5000-00005LF d £ A48 > L F D PR Ho KT
Bl 2 Ed A e AR %I FREAPIY > FlEt A

ARE D RFERET AR ER > ERTS K L L
2 AR B WP o RES A D g o fRAL 374 BO
PR AR FES DS IR AR 0 AR IR A
Z, 5 L_;RJ;[:;—JF,,,E/77 Y j’)«f | #* :L,bgi:'? ’?";4 i
JRAR 0 T R A SR R R RIS

LT -7“*

/J

*“%%
lv
‘m A E-,t e

ﬁO
=2
&

b
i
mj



(z)

oo bR ASEE kA B - % ‘
ﬁﬁF%&ﬁO%w%L%%%ﬁ,mafg@;,§¢
* J

I FABOBF AL T LA EL G T % ’Miﬁﬁ
e w2 RE F R 13E R EE*“Z%%é SV R

W LI AHT L A RAEA G T L FLLELRH
FEORBFHREBT I2E R CEE F FOI5LE 7 4237
fa

BN 2 S EE1 & EHFT H53,000~ > &
‘fﬁ%a‘ﬁfa’,@;u'%A'fQé Eq2%, LT3 2 #
AT FAMOELIFREE kTN LT F A
A oAz A TE &r;fmjl-a,'f M A riEHR 2P

FRAF] AL E e LA B A REEEE107, TT0R o

g A AT L EA T E?
TR AR A S e ‘@f]} HEAR R
&

i SR & yf%é{@@g@%%gv
#—JLémJ@ stz 2 d ’%wu.gwfﬁzﬁ 7 i
ZRAEZEIZLLES - FHEPR A 51'**1 ;
%pﬂkﬁ’@Ff%“o@%EiAﬁﬂ%x§éf?
FEZ LR BER L AEFEE F4540E %

e oo JL R ke 2 5436082 1% 398 2 R T v?ﬁg%;
WARF 2 b RAR R 2 o

-

CRE MR A HORE E L Rk 0 LT 8

AT EFRERFVGAPIFAHOPER T L2 A

£mA



FTeis o MBFEF NI D ek
o AR R ER > RLET
FEAHOR T PiE F o i

T oX PHAPME B B

FHA AL T A AT 0 A G B mip e gk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ﬁ%&iﬁ‘
TR ’llifgﬁ, o 7o B k& H

AR B R RATR S %HYF% B ES 22
ZIET2 E L LA HRF AR 0 WP L AR
W o

FARABE Y PR TR A DU e BT 0L 4 BT S
Mg ANZEFHFEIFE I FAFIRA R
REFFHR ORI FAHOB 2 IREF 0 183 B
TR Fp Y RRECN > 23R (LAKRE 558
F) R i S F R g g iR 0 g At
FAHOE SR AR AJF I WEITFHATRL 0 F R
AR RN RIS > BRSSP iEA 2
Flemitd  adid 7Rpr > FRABIZLD R
TREPERRPCL & 2 H 2% 0 F RV 2R 040 F
JRTF M~ AT RMFARE T3 T PLITF 2

WD S PP R E S bR AT L T e B R
FEHEm T g F IR T RF W S RIRG £ FERG
FULFAPHR g AT G G RANGER > KD PFRE

50-602 2/ | FFEFE > F BRI TR FELEL ALY
B (LRFLFITIZIT2R) » Bt 34 & e 5 L=
- %’h%_%ﬁ?#”ﬁ%%ﬁ%% 2
oo I PEEL0-60 2 R TRR O URKEEF B R
jwt“&vwgﬁwﬁiﬁé’étﬁﬁ41%ﬁﬂﬁ@i
Bk B RS g¢ IR L FIERE T 0 p AT R o R} &

SEEFLRT] GEFRT RATRLTLE 4 F 20
LR R 3 T ¥ F = E XN TR L SR

-]



ABOB 2 - PR E s B HRARLZ I TR 5
ET2i% #tAHA#HOBNELTRT (L HEE 510
51106~ 1432 144F ) » #gik b 37 4 HO® R 0 £ ¥
i%i’jﬁ@iO{N’,ﬁAlﬁﬁiﬁ4%O@%
GEFrZFd WA F I AT XA A
HOBTE? L REFSHFITREFT T Pl FA L RAD
FABOERZRRNZ FI8TEFIB R > @+ f 4T R
FoiE o R2ET R o

(= J%4%ﬁ LR LIERTAA B2 ABF HAE

&
Szt o T EEA PR
33}???\?'?? #
lf%%ﬁjf% o e
I Bl
SN ATy PR A GRREFLEEM G FIaR A F
VWﬁﬂBﬁMOm’:&gi;ﬁ#JiﬁﬂwiEBkaIF@B L
FEEFEE 2 IL > AR BISH T o RF
FHRARRL A X R E 0 PR a g RIEFF
P AR ZEED o BB W
AN ABEBE FE FEoo oS iE 2 HARD R~ R - Fo
Fes e HF TS R A N2 By SRE Rl g%
P ARE I HE- miE o AP
1 g A
P = EY 3| 15 = 1 t 28 p
TEVZ R BFHEE T O4B%

i F i
7 XA

D AGRRAER
X~ iE 7 o

~

7

!

.

"
St
mi



ERTHER AL

FR
H-

EY

] 115 #

2 BRAL | DR
O |2

OO0 OOF OO#OF00+ 0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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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上  訴  人  劉忠信  






被 上訴 人  謝○勲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謝○廷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日本院岡山簡易庭114年度岡簡字第2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謝○勲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勳之法定代理人，為避免揭露使他人足以識別被上訴人謝○勲、謝○廷身分之資訊，爰依法遮隱足以辨識相關人別之身分資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謝○勲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謝○勲於民國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訴外人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明知車輛故障不能行駛時，應設法移置至無礙交通處所，尚未移置前或移置後，亦須依規定豎立車輛故障標誌，竟疏未注意及此，僅利用手機微弱燈光引導其他車輛注意。適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上訴人因而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5,525元、就醫交通費40,000元、看護費108,000元、工作損失306,00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精神慰撫金250,000元等損害。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勲之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上訴人謝○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於原審聲明：（一）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93,0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謝○勲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黎玉忠夜間未使用燈光，因而發生擦撞，系爭事故發生時現場未有路燈，為免破壞事故現場，無法釐清雙方肇事責任，加以現場昏暗，無法以拍照方式呈現事故現場，亦無粉筆、噴漆等工具標示車輛倒地位置，故被上訴人謝○勲未移動車輛。然為避免後方車輛追撞，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經過車輛均經指示順利通過，可證手電筒燈光、停放於後方之機車足夠明顯，足使來車注意前方路況。詎上訴人已確實注意被上訴人謝○勲與路人之提醒燈光，仍未意識前方路況，始致系爭事故，故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上訴人謝○勲並無可歸責之原因，自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審理結果認被上訴人謝○勲應負賠償之責，就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看護費沒有意見，但上訴人傷勢未達不能自理程度，應可自行騎車或搭車就醫，且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其請求交通費應無理由。又依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其實際受有薪資損失，且上訴人應無休養達9個月之必要。再上訴人請求之系爭車輛維修費請求依法折舊，而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一）上訴人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訴無理由，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其敗訴其中268,120元本息（即看護費72,000元、工作損失250,740元、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及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並依50％過失比例計算之金額即268,120元），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68,12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524,905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人提起上訴而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上訴人謝○勲於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適上訴人騎乘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右膝後十字韌帶部分斷裂、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肩膀挫傷等傷害。
（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支出看護費72,000元、機車維修費3,375元。
（三）被上訴人謝○勲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293號裁定應予訓誡。上訴人對黎玉忠提起過失傷害告訴，黎玉忠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1號為不起訴處分。
（四）上訴人為大學畢業，擔任監工，每月薪資約53,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勲為大專畢業，名下有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廷為高職畢業，旅行社工作，名下有不動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
（五）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已受領汽車強制保險理賠107,770元。
五、本件爭點：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1.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2.本件有關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業經原審認定被上訴人謝○勳與黎玉忠發生交通事故後，現場確有民眾將機車逆向放置，以大燈警示後方，亦有人協助指揮無疑，應足警示後方用路人，難認被上訴人謝○勳有何違反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且上訴人自陳駕車時行車速率約為50至60公里，足徵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見前方有車輛逆向燈光，亦有人員指揮，當悉前方路況、車況有異，猶未注意車前狀況，以相當車速前行，則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為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等情，本院就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審判決相同，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3.上訴人雖上訴主張因路人以機車逆向停放並以大燈直射機慢車道，未能及時關閉車頭燈，影響上訴人行車視線，致無法辨識橫放之被上訴人謝○勲車輛等語，惟兩造對於系爭事故當時橋上並無路燈乙情，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8頁），則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路燈情狀觀之，倘當時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民眾未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及路人未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恐將釀成後方車輛不及反應而追撞，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系爭事故現場無路燈，僅有手機手電筒及逆向機車大燈照明示警，上訴人理應於系爭事故地點相當距離前即可輕易發現，並察覺前方路況有異而減速慢行，參以上訴人自陳看見前面有燈往我這邊照，駕車時速大約50-60公里/小時等語，有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1至172頁），足認上訴人早已看見前方警示燈光，猶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仍以時速50-60公里速度行駛，以致來不及反應而撞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機車，故上訴人主張係因逆向機車燈光影響視線，造成辨識上困難等語，自非可採。又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經高雄市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謝○勳間之二階段事故，係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被上訴人謝○勳則無肇事原因（見少護卷第105至106、143至144頁），亦證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謝○勳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廷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6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楊凱婷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年籍資料對照表：
		代號

		真實姓名

		住居所



		謝○勲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謝○廷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上  訴  人  劉忠信  







被 上訴 人  謝○勲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謝○廷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

國114年7月3日本院岡山簡易庭114年度岡簡字第21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

    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

    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謝○勲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而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勳之法定代理

    人，為避免揭露使他人足以識別被上訴人謝○勲、謝○廷身分

    之資訊，爰依法遮隱足以辨識相關人別之身分資訊，合先敘

    明。

二、被上訴人謝○勲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謝○勲於民國112年2月13日19時4

    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

    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

    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

    前方訴外人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

    。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

    程中，明知車輛故障不能行駛時，應設法移置至無礙交通處

    所，尚未移置前或移置後，亦須依規定豎立車輛故障標誌，

    竟疏未注意及此，僅利用手機微弱燈光引導其他車輛注意。

    適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

    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

    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等

    傷害（下稱系爭事故）。上訴人因而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

    下同）75,525元、就醫交通費40,000元、看護費108,000元

    、工作損失306,00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精神慰

    撫金250,000元等損害。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勲之

    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上訴人謝

    ○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等語，並於原審聲明：（一）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上訴人793,0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謝○勲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與前車

    保持安全距離，且黎玉忠夜間未使用燈光，因而發生擦撞，

    系爭事故發生時現場未有路燈，為免破壞事故現場，無法釐

    清雙方肇事責任，加以現場昏暗，無法以拍照方式呈現事故

    現場，亦無粉筆、噴漆等工具標示車輛倒地位置，故被上訴

    人謝○勲未移動車輛。然為避免後方車輛追撞，被上訴人謝○

    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

    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經過車

    輛均經指示順利通過，可證手電筒燈光、停放於後方之機車

    足夠明顯，足使來車注意前方路況。詎上訴人已確實注意被

    上訴人謝○勲與路人之提醒燈光，仍未意識前方路況，始致

    系爭事故，故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上訴人謝○勲並無可歸

    責之原因，自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審理結果認被上訴人

    謝○勲應負賠償之責，就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看護費沒有

    意見，但上訴人傷勢未達不能自理程度，應可自行騎車或搭

    車就醫，且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其請求交通費應無理

    由。又依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其實際受有薪資損失，

    且上訴人應無休養達9個月之必要。再上訴人請求之系爭車

    輛維修費請求依法折舊，而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過

    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一）上訴人之訴駁回

    。（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訴無理由，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就其敗訴其中268,120元本息（即看護費72,00

    0元、工作損失250,740元、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及系爭車

    輛維修費13,500元，並依50％過失比例計算之金額即268,120

    元），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

    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該部分訴訟費

    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

    付上訴人268,12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524,905元本息部分

    ，未據上訴人提起上訴而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上訴人謝○勲於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

      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

      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黎玉忠騎

      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

      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被上訴人

      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

      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

      。適上訴人騎乘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

      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

      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右膝後十字韌帶部分斷裂、右側小腿

      挫傷、右側肩膀挫傷等傷害。

（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支出看護費72,000元、機車維修費3,37

      5元。

（三）被上訴人謝○勲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高

      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293號裁定應予訓誡

      。上訴人對黎玉忠提起過失傷害告訴，黎玉忠經臺灣橋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1號為不起訴處

      分。

（四）上訴人為大學畢業，擔任監工，每月薪資約53,000元，名

      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勲為大專畢業，名下有不動產

      ；被上訴人謝○廷為高職畢業，旅行社工作，名下有不動

      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所載。

（五）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已受領汽車強制保險理賠107,770元。

五、本件爭點：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

      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1.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

      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

      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

      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

      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2.本件有關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

      失責任，業經原審認定被上訴人謝○勳與黎玉忠發生交通

      事故後，現場確有民眾將機車逆向放置，以大燈警示後方

      ，亦有人協助指揮無疑，應足警示後方用路人，難認被上

      訴人謝○勳有何違反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

      且上訴人自陳駕車時行車速率約為50至60公里，足徵上訴

      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見前方有車輛逆向燈光，亦有人

      員指揮，當悉前方路況、車況有異，猶未注意車前狀況，

      以相當車速前行，則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為上訴人未注意

      車前狀況所致等情，本院就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

      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審判決相同，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3.上訴人雖上訴主張因路人以機車逆向停放並以大燈直射機

      慢車道，未能及時關閉車頭燈，影響上訴人行車視線，致

      無法辨識橫放之被上訴人謝○勲車輛等語，惟兩造對於系

      爭事故當時橋上並無路燈乙情，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8

      頁），則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路燈情狀觀之，倘當時被上

      訴人謝○勲與數名民眾未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及路

      人未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恐將釀成後方車輛不及

      反應而追撞，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

      3項定有明文，系爭事故現場無路燈，僅有手機手電筒及

      逆向機車大燈照明示警，上訴人理應於系爭事故地點相當

      距離前即可輕易發現，並察覺前方路況有異而減速慢行，

      參以上訴人自陳看見前面有燈往我這邊照，駕車時速大約

      50-60公里/小時等語，有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在卷可

      憑（見原審卷第171至172頁），足認上訴人早已看見前方

      警示燈光，猶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

      施，仍以時速50-60公里速度行駛，以致來不及反應而撞

      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機車，故上訴人主張係因逆向機

      車燈光影響視線，造成辨識上困難等語，自非可採。又系

      爭事故發生原因，經高雄市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上訴人與被上訴

      人謝○勳間之二階段事故，係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為

      肇事主因，被上訴人謝○勳則無肇事原因（見少護卷第105

      至106、143至144頁），亦證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

      發生，並無過失。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勳就系

      爭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謝

      ○勳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謝○廷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亦非可採。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

      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自不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請求看護費、

      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即屬無據，應

      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

    給付26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

    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楊凱婷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年籍資料對照表：

代號 真實姓名 住居所 謝○勲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謝○廷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上  訴  人  劉忠信  






被 上訴 人  謝○勲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謝○廷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日本院岡山簡易庭114年度岡簡字第2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謝○勲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勳之法定代理人，為避免揭露使他人足以識別被上訴人謝○勲、謝○廷身分之資訊，爰依法遮隱足以辨識相關人別之身分資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謝○勲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謝○勲於民國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訴外人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明知車輛故障不能行駛時，應設法移置至無礙交通處所，尚未移置前或移置後，亦須依規定豎立車輛故障標誌，竟疏未注意及此，僅利用手機微弱燈光引導其他車輛注意。適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上訴人因而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5,525元、就醫交通費40,000元、看護費108,000元、工作損失306,00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精神慰撫金250,000元等損害。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勲之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上訴人謝○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於原審聲明：（一）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93,0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謝○勲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黎玉忠夜間未使用燈光，因而發生擦撞，系爭事故發生時現場未有路燈，為免破壞事故現場，無法釐清雙方肇事責任，加以現場昏暗，無法以拍照方式呈現事故現場，亦無粉筆、噴漆等工具標示車輛倒地位置，故被上訴人謝○勲未移動車輛。然為避免後方車輛追撞，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經過車輛均經指示順利通過，可證手電筒燈光、停放於後方之機車足夠明顯，足使來車注意前方路況。詎上訴人已確實注意被上訴人謝○勲與路人之提醒燈光，仍未意識前方路況，始致系爭事故，故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上訴人謝○勲並無可歸責之原因，自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審理結果認被上訴人謝○勲應負賠償之責，就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看護費沒有意見，但上訴人傷勢未達不能自理程度，應可自行騎車或搭車就醫，且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其請求交通費應無理由。又依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其實際受有薪資損失，且上訴人應無休養達9個月之必要。再上訴人請求之系爭車輛維修費請求依法折舊，而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一）上訴人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訴無理由，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其敗訴其中268,120元本息（即看護費72,000元、工作損失250,740元、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及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並依50％過失比例計算之金額即268,120元），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68,12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524,905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人提起上訴而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上訴人謝○勲於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適上訴人騎乘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右膝後十字韌帶部分斷裂、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肩膀挫傷等傷害。
（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支出看護費72,000元、機車維修費3,375元。
（三）被上訴人謝○勲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293號裁定應予訓誡。上訴人對黎玉忠提起過失傷害告訴，黎玉忠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1號為不起訴處分。
（四）上訴人為大學畢業，擔任監工，每月薪資約53,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勲為大專畢業，名下有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廷為高職畢業，旅行社工作，名下有不動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
（五）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已受領汽車強制保險理賠107,770元。
五、本件爭點：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1.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2.本件有關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業經原審認定被上訴人謝○勳與黎玉忠發生交通事故後，現場確有民眾將機車逆向放置，以大燈警示後方，亦有人協助指揮無疑，應足警示後方用路人，難認被上訴人謝○勳有何違反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且上訴人自陳駕車時行車速率約為50至60公里，足徵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見前方有車輛逆向燈光，亦有人員指揮，當悉前方路況、車況有異，猶未注意車前狀況，以相當車速前行，則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為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等情，本院就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審判決相同，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3.上訴人雖上訴主張因路人以機車逆向停放並以大燈直射機慢車道，未能及時關閉車頭燈，影響上訴人行車視線，致無法辨識橫放之被上訴人謝○勲車輛等語，惟兩造對於系爭事故當時橋上並無路燈乙情，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8頁），則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路燈情狀觀之，倘當時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民眾未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及路人未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恐將釀成後方車輛不及反應而追撞，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系爭事故現場無路燈，僅有手機手電筒及逆向機車大燈照明示警，上訴人理應於系爭事故地點相當距離前即可輕易發現，並察覺前方路況有異而減速慢行，參以上訴人自陳看見前面有燈往我這邊照，駕車時速大約50-60公里/小時等語，有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1至172頁），足認上訴人早已看見前方警示燈光，猶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仍以時速50-60公里速度行駛，以致來不及反應而撞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機車，故上訴人主張係因逆向機車燈光影響視線，造成辨識上困難等語，自非可採。又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經高雄市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謝○勳間之二階段事故，係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被上訴人謝○勳則無肇事原因（見少護卷第105至106、143至144頁），亦證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謝○勳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廷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6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楊凱婷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年籍資料對照表：
		代號

		真實姓名

		住居所



		謝○勲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謝○廷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上  訴  人  劉忠信  







被 上訴 人  謝○勲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謝○廷    年籍資料詳如對照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日本院岡山簡易庭114年度岡簡字第2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謝○勲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勳之法定代理人，為避免揭露使他人足以識別被上訴人謝○勲、謝○廷身分之資訊，爰依法遮隱足以辨識相關人別之身分資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謝○勲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謝○勲於民國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訴外人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明知車輛故障不能行駛時，應設法移置至無礙交通處所，尚未移置前或移置後，亦須依規定豎立車輛故障標誌，竟疏未注意及此，僅利用手機微弱燈光引導其他車輛注意。適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上訴人因而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5,525元、就醫交通費40,000元、看護費108,000元、工作損失306,000元、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精神慰撫金250,000元等損害。被上訴人謝○廷為被上訴人謝○勲之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上訴人謝○勲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於原審聲明：（一）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93,0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謝○勲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黎玉忠夜間未使用燈光，因而發生擦撞，系爭事故發生時現場未有路燈，為免破壞事故現場，無法釐清雙方肇事責任，加以現場昏暗，無法以拍照方式呈現事故現場，亦無粉筆、噴漆等工具標示車輛倒地位置，故被上訴人謝○勲未移動車輛。然為避免後方車輛追撞，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經過車輛均經指示順利通過，可證手電筒燈光、停放於後方之機車足夠明顯，足使來車注意前方路況。詎上訴人已確實注意被上訴人謝○勲與路人之提醒燈光，仍未意識前方路況，始致系爭事故，故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上訴人謝○勲並無可歸責之原因，自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審理結果認被上訴人謝○勲應負賠償之責，就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看護費沒有意見，但上訴人傷勢未達不能自理程度，應可自行騎車或搭車就醫，且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單據，其請求交通費應無理由。又依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其實際受有薪資損失，且上訴人應無休養達9個月之必要。再上訴人請求之系爭車輛維修費請求依法折舊，而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一）上訴人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訴無理由，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就其敗訴其中268,120元本息（即看護費72,000元、工作損失250,740元、精神慰撫金200,000元及系爭車輛維修費13,500元，並依50％過失比例計算之金額即268,120元），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68,12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524,905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人提起上訴而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上訴人謝○勲於112年2月13日19時40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湖內區二層行橋慢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途至該路段P3處時，因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追撞前方黎玉忠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致雙方人車倒地。嗣被上訴人謝○勲、黎玉忠在場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事故過程中，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留在現場協助之民眾均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往來車輛注意，亦有路人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適上訴人騎乘系爭車輛沿二層行橋駛至該處，不慎撞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前開機車，因而失控倒地，受有右肩峰鎖骨關節脫臼、右膝後十字韌帶部分斷裂、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肩膀挫傷等傷害。

（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支出看護費72,000元、機車維修費3,375元。

（三）被上訴人謝○勲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3年度少護字第293號裁定應予訓誡。上訴人對黎玉忠提起過失傷害告訴，黎玉忠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1號為不起訴處分。

（四）上訴人為大學畢業，擔任監工，每月薪資約53,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勲為大專畢業，名下有不動產；被上訴人謝○廷為高職畢業，旅行社工作，名下有不動產。兩造之財產所得，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

（五）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已受領汽車強制保險理賠107,770元。

五、本件爭點：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

　　1.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2.本件有關被上訴人謝○勲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應負過失責任，業經原審認定被上訴人謝○勳與黎玉忠發生交通事故後，現場確有民眾將機車逆向放置，以大燈警示後方，亦有人協助指揮無疑，應足警示後方用路人，難認被上訴人謝○勳有何違反前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且上訴人自陳駕車時行車速率約為50至60公里，足徵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見前方有車輛逆向燈光，亦有人員指揮，當悉前方路況、車況有異，猶未注意車前狀況，以相當車速前行，則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為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等情，本院就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審判決相同，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3.上訴人雖上訴主張因路人以機車逆向停放並以大燈直射機慢車道，未能及時關閉車頭燈，影響上訴人行車視線，致無法辨識橫放之被上訴人謝○勲車輛等語，惟兩造對於系爭事故當時橋上並無路燈乙情，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8頁），則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路燈情狀觀之，倘當時被上訴人謝○勲與數名民眾未利用手機手電筒功能示意，及路人未以機車阻擋於事故現場後方，恐將釀成後方車輛不及反應而追撞，而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系爭事故現場無路燈，僅有手機手電筒及逆向機車大燈照明示警，上訴人理應於系爭事故地點相當距離前即可輕易發現，並察覺前方路況有異而減速慢行，參以上訴人自陳看見前面有燈往我這邊照，駕車時速大約50-60公里/小時等語，有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1至172頁），足認上訴人早已看見前方警示燈光，猶未注意車前狀況，及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仍以時速50-60公里速度行駛，以致來不及反應而撞上被上訴人謝○勲倒地之機車，故上訴人主張係因逆向機車燈光影響視線，造成辨識上困難等語，自非可採。又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經高雄市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謝○勳間之二階段事故，係上訴人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被上訴人謝○勳則無肇事原因（見少護卷第105至106、143至144頁），亦證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謝○勳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謝○廷應依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二）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若有理由，金額為多少？

　　　被上訴人謝○勳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請求看護費、工作薪資損失、機車維修費、精神慰撫金，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68,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陳述、抗辯、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其他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楊凱婷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年籍資料對照表：

代號 真實姓名 住居所 謝○勲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謝○廷 詳卷 住○○市○○區○○路○段00巷0號 



　　　　　　　　　　　　　　　　　　



